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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控股股东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子公司拟按照目前使用状态向控股股东沈煤集团租

赁部分未办证房产，年租金总额为 379.5万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 

 本次资产租赁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和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沈煤集团变更

规范瑕疵资产承诺的议案》、《关于控股股东回购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煤集团”）对 2015年重大资产重

组时所作关于规范瑕疵资产的承诺进行变更，以现金回购相关瑕疵资产。2019

年 12月 27日，沈煤集团以现金支付了上述关联交易对价，并完成了标的资产的

交割。 

鉴于上述交易所涉未办证房产部分仍由公司子公司使用，为避免子公司的生

产经营因上述资产转让事宜受到影响，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子公司沈阳焦煤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焦煤”）、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红阳热电”）、辽宁沈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焦国贸”）拟按照目

前使用状态向控股股东沈煤集团租赁部分未办证房产。 

本次资产租赁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交易对方（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注册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 

4、法定代表人：赵光 

5、注册资本：194,037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煤炭、石膏开采,原煤洗选加工,建筑材料制造,土木工程建筑,

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机械制造及配件加工,林场经营,牲畜饲养,劳务输出服务

(不含出国劳务输出),五金交电和百货零售;供热、供水、供电服务(限下属企业

经营);电力供应(限分支机构经营);焦炭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农副产品(不含

粮食)收购(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销售;设备租赁;企业资金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沈煤集团持有公司 46.97%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沈阳焦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红阳热电、沈焦国贸为沈阳焦煤全资子公司。 

8、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27,378,128,632.91 元；净资产：

6,396,716,789.03 元；主营业务收入：11,393,548,171.97 元；净利润：

-398,547,743.54 元。（经审计） 

 

三、主要交易内容 

（一）租赁标的物基本情况 

出租方（甲方）：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承租方（乙方）：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 

甲方自有房屋河东办公楼 1 栋位于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衍水大街新城路 29

号 ，该办公楼建筑面积为 5000平方米,对外租赁 4200平方米，该土地使用权及

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权属证书。 

2、承租方（乙方）：辽宁沈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甲方自有办公楼 1 栋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 81 号，该办公楼建筑面积

为 5796 平方米，占地面积 4131 平米，该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权属

证书。 

    3、承租方（乙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自有房屋厂房 19处，总建筑面积 8847.10 平方米，该 19处资产均无土

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权属证书，具体详见下表。 

 

沈阳焦煤向沈煤集团租赁资产明细表 

编号 房产名称 建筑面积（㎡） 租赁面积（㎡） 

1 办公楼 2,075.00 2,075.00 

2 地面压风系统改造（压风机房及配电室） 405 405 

3 变电所 249 249 

4 矸石似膏体充填工程（铲车库消防水源泵房） 368.8 368.8 

5 矸石似膏体充填工程（主厂房） 262.05 262.05 

6 矸石似膏体充填工程（办公室） 244.15 244.15 

7 矸石似膏体充填工程（材料库） 194.8 194.8 

8 矸石似膏体充填工程（配电所） 180.4 180.4 

9 地面排矸系统工程矸石山绞车房 173.05 173.05 

10 生活用房 105 105 

11 矸石似膏体充填工程（空压机房） 47.5 47.5 

12 矸石似膏体充填工程（门卫） 42.25 42.25 

13 西风井水源井泵房 30 30 

14 地面压风系统改制（水井房） 24 24 

15 矸石似膏体充填工程（生产水源泵房） 30.3 30.3 

16 门卫 12 12 

17 锅炉房 3338 3338 

18 矿井水车间 455.1 455.1 

19 生活污水间 610.7 610.7 

合计 8,847.10 8,847.10 

 

(二)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26 日止，租赁期

5年。 



(三）租金及支付方式 

公司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沈煤集团租赁部分未办证房产年租金总额为 379.5

万元。 

1、沈煤集团与红阳热电双方约定，每年租赁厂房租金为 115.1万元。 

2、沈煤集团与沈焦国贸双方约定，每年租赁厂房租金为 134.2万元。 

3、沈煤集团与沈阳焦煤双方约定，每年租赁厂房租金为 130.2万元。 

4、合同签订后，乙方须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前一次性付清首年租金，并于

租赁期限内各年度的 12月 31日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下一年度的租金。 

（四）定价原则 

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沈煤集团拟出租房地产年租金评估项目出具

了金开评报字[2019]第 18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收益

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8月 31日，评估值为人民币 379.43万元（含增值税）。 

四、交易目的和影响 

上市公司子公司租赁控股股东相关房产，是为了满足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也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租赁控股股东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光、张德辉、张兴东、陶明印、赵东东已回避表

决，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是为了满足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客观公允，符合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 

本次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六、备查文件 

附件一：企业厂房租赁合同 

附件二：金开评报字[2019]第 18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9日 

 

 

 


